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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14學年度 

精誠盃籃球、排球、桌球、滾球、木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115年 2 月 26日 114學年度第 5次體育室室務會議 

 

一、宗  旨：為推廣本校教職員工生運動風氣，促進身心健康。 

二、主辦單位：臺科大體育室。 

三、比賽日期：115年 4月 07日(星期二)起至 5月 15日(星期五)止，因賽程需求以及因下雨延 

              賽賽程，主辦單位可將賽程排至假日時間舉辦。 

四、比賽地點：臺科大室外籃球場、室外排球場、研揚桌球室、室外滾球場、室外木球場。 

五、參加資格：凡本學期已註冊之在校學生，編制內之教職員工及校務基金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以持有本校教職員工證者為限）、退休人員，方得報名。 

六、報名辦法： 

（一）籃球：人數至少 5名，至多 18名。各系限報名一隊。 

（二）排球：人數至少 6名，至多 12名。各系學生男限報名二隊，學生女限報名一隊。 

（三）桌球：學生男子組團體賽人數至少 6名，至多 10名。各系限報名一隊。 

                 學生女子組個人賽各系限報至多 5。 

                 教職員工組團體賽人數至少 7名，至多 10名。各院限報名一隊。 

（四）滾球：人數至少 3名，至多 6名。各系限報名二隊。 

（五）木球：每隊人數至少 4名，至多 8名。各系限報名二隊。 

（六）日期：即日起至 115年 3月 13日(星期五)中午 12:00止。 

（七）地點：體育室競賽活動組黃丞薇(電話：2737-6283)。     

            E-mail:wei0952801907@mail.ntust.edu.tw 

（八）報名截止日前至以下連結填寫報名表單 

1. 114學年度精誠盃籃球報名表  

2. 114學年度精誠盃排球報名表 

3. 114學年度精誠盃桌球報名表 

4. 114學年度精誠盃滾球報名表 

5. 114學年度精誠盃木球報名表 

七、抽籤日期、地點： 

（一）115年 3月 24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30分，於體育室抽籤(木球項目無須抽籤)。 

（二）如未出席者由主辦單位代抽，不得異議。賽程於 3月 31日（星期二）通知並公佈於  

      體育室網頁、全校性公佈欄及體育館佈告欄。   

八、比賽組別、項目： 

（一）學生男子組：籃球、排球、桌球、滾球、木球。 

（二）學生女子組：籃球、排球、桌球、滾球、木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VqIFMpC8op6Ytz8ckk_mtRjTYC7W9PBO4vaDJu_hgi0yRlA/viewform?usp=heade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_izIBSXGJ1YKspgCrtrC04QNrm8m2bxi7zAww3mDMoYJJ8g/viewform?usp=heade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_izIBSXGJ1YKspgCrtrC04QNrm8m2bxi7zAww3mDMoYJJ8g/viewform?usp=heade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B66mB7M9o8nvQHgXb-KMZEBrOwMmzUKt4tcdAZ7uAG4q62g/viewform?usp=heade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B66mB7M9o8nvQHgXb-KMZEBrOwMmzUKt4tcdAZ7uAG4q62g/viewform?usp=heade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HsY4BWbrSFIDLGnR8n24Sijs8GrCwDHF3o9ek7iuw_GUNnA/viewform?usp=heade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HsY4BWbrSFIDLGnR8n24Sijs8GrCwDHF3o9ek7iuw_GUNnA/viewform?usp=heade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qGYpg0hukEbNjZA-1y2N4KdPswNDU1JK-ycm8gw3pRdVYHQ/viewform?usp=heade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qGYpg0hukEbNjZA-1y2N4KdPswNDU1JK-ycm8gw3pRdVYHQ/viewform?usp=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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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職員工組(男、女均可參加)：籃球、排球、桌球、滾球、木球。 

九、組隊單位： 

（一）學生組以系(含研究所、臺巴科大)為單位。 

（二）教職員工組： 

1、工程學院 

2、電資學院 

3、管理學院 

4、人文社會學院 

5、設計學院 

6、應用科技學院 

7、行政單位聯隊 

8、產學創新學院 

註：  

(1) 除一級主管外，其餘各主管一律代表原屬單位參加比賽。 

(2) 學生男子組若系所上招生員額不足時，得以同一學院聯隊組隊報名參

加（限二系）。 

(3) 學生女子組若系所上招生員額不足時，得以同一學院聯隊組隊報名參

加（限二系）。 

(4) 教職員工組若員額不足時，得以學院聯隊組隊報名參加。 

十、比賽方式： 

（一）籃球 

1. 預賽採上下半場，比賽時間為每半場十五分鐘(不停錶)，下半場最後兩分 

   鐘(停錶)。 

2. 每次暫停時間 30秒(停錶)，暫停次數上半場一次、下半場兩次。 

3. 決賽採 4節比賽制國際規則。 

4. 各節與各節之間休息一分鐘(中場休息兩分鐘)。 

5. 每節團隊第五次犯規始進入加罰狀態；個人五次犯滿離場。 

6. 比賽若因雨無法進行，將通知各隊於報名表上所填之聯絡人延賽時間。 

7. 正規比賽時間結束若雙方平手，則加賽五分鐘(最後一分鐘停錶)。 

  備註:決賽賽制待晉級後另行通知。體育保送生上場至多二名。 

（二）排球 

1.106學年度起學生男子組之參賽隊伍採分級制度分為二級，依序為「第一級」、

「第二級」。 

2.各級隊伍數為：由 113學年度精誠盃升降後調整為: 

  第一級 → 12隊、第二級 →不限隊數 

3.所有比賽結束後，以各級賽事之排名實施升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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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第一級」戰績前八名之隊伍留在第一級，其餘隊伍降至第二級。 

  (B)「第二級」戰績前四名之隊伍升至第一級。 

4.(A) 114學年度分級制度之「第一級隊伍」由 113學年度精誠盃排球賽「第一 

      級」前八強，以及 113學年度「第二級」前四名，共 12隊代表出賽。 

(B) 114學年度分級制度之「第二級隊伍」為「第一級隊伍」以外之隊伍，隊伍 

    不限。 

  (C) 114學年度後之隊伍分級即參照上一學年度之比賽結果辦理。 

  (D) 第一級如升降後未滿 12隊，以現有隊伍比賽，不予遞補至 12隊。 

5.(A)同一系所如需報兩隊，一律以「系所」加上「A or B」為隊名實施報名，男

子組每系最多可報兩隊，同一球員不可重複報名兩隊，若重複報名者取消該

球員參賽資格。 

  (B)若參賽球員下場代表非原報名隊伍出賽，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該隊  

     伍之參賽資格(包含已賽未賽)，並同時取消該球員於原報名隊伍之參賽資  

     格。 

（三）桌球 

     1.學生男子組:五點(單、單、雙、單、單)。五盤三勝 11分制，女生可以參加男 

       子組，每隊至多報名 3名女生，每場至多 2名女生下場比賽。 

     2.學生女子組:單打賽。五盤三勝 11分制。 

     3.教職員工組:五點(單、雙、單、雙、單) 男、女均可參加，五盤三勝 11分制。 

（四）滾球 

     1.比賽採 3人賽制，每隊 3人與賽，各隊得依比賽狀況更換替補球員。 

 2.預賽及複賽比賽時間為四十分鐘，採 11分決勝制，若比賽時間結束到但該局比

賽完畢仍未達最終分，則由得分較高之隊伍獲勝，若平手則加賽一局至分出勝

負。 

3.冠亞季軍賽，比賽時間為五十分鐘，採 13分決勝制，若比賽時間結束但該局比

賽完畢未達最終分，則加賽一局，由得分較高之隊伍獲勝；若平手則加賽一局

至分出勝負。 

（五）木球 

    1.團體桿數賽：團體組以 4~8人為一隊，以個人桿數賽每隊每場最佳 4名球員成 

      績總和為其團隊該場成績，各隊兩場成績合計為其團隊成績，總桿數低者為

勝。 

    2.本比賽每球道 10桿為上限，若桿數已到 10桿則該球道以 10桿紀錄，並不必再 

      繼續完成該球道。 

十一、競賽制度： 

（一）視各組報名隊數，由主辦單位訂定；各項各組若僅報名一隊時，取消該項比賽。 

（二）若採分組循環預賽各組取前兩名參加循環決賽時，預賽成績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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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循環賽計分如下： 

1. 勝 1場得 2分，負 1場得 1分，棄權以零分計，以勝場多寡判定名次。若勝場  

   相同時，則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 

2. 如兩隊以上（包括兩隊）積分相等時，以相關各隊在該循環賽全賽程中所勝總 

   分數除以所負總分數之商數多寡判定名次。 

3. 再相等時，則以相關各隊在循環賽，全賽程中所勝總局數除以所負總局數之商 

   數多寡判定名次。 

4. 如再相等，若僅兩隊，則以勝隊為勝；兩隊以上則由大會主持抽籤決定之。 

（四）各比賽隊伍均需準時到場參加比賽，如超過表定時間十分鐘，判處棄權。 

（五）未經報名之運動員不得出場比賽，違反規定者取消該隊已賽、未賽之賽程。 

（六）所有比賽隊員均需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如經查驗有未帶學生證者，不得出場比

賽。 

（七）運動員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 

十二、比賽規則：各項比賽均採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審定之最新規則。 

十三、獎勵：學生組取前三名頒發獎狀及禮券(排球僅第一級才有禮券獎勵)、教職員工組取

前三名頒發禮券，並於體育頒獎典禮頒發獎狀及禮券（時間另行通知），禮券請於 30

天內領取完畢，如未領取將視同放棄，繳回學校。 

十四、運動總錦標計分以系計算採:114-1新生盃、113-2精誠盃、114-1精誠盃及115動 

      會競賽總錦標計算成績。新生盃及精誠盃團體組前三名成績依序為14、10、8計分， 

      個人賽為7、5、3計分，若遇聯隊組合，則2隊所獲得分數平分(例:聯隊團體獲得第 

      一名競賽總錦標為14分，則兩隊計分均為7分；若參加單位有2隊參賽並同時獲得前 

      三名者，擇1隊最高成績採計分數，不累計。運動總錦標頒發前三名獲獎單位，本 

      屆開始實施。本屆精誠盃於下一學年度計算分數。 

十五、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則由主辦單位決定之。 

十六、本競賽規程經體育室室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